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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國台灣應如何加入聯合國 
 

■陳隆志／紐約法學院法學教授、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自1993年以來，在民意的壓力下，外交

部推動「台灣參與聯合國運動」，先後委

託在聯合國的友邦代為提案，希望有關台

灣參加聯合國一案能夠列入每屆聯合國大

會的正式議程。但是，由於中國強烈的反

對，一年再一年，都無法通過聯大總務委

員會這個第一關。友邦的提案根本無法列

入聯大正式議程作實質的討論，在國際間

也很少引起注意。  

 中國鴨霸無理的反對自在意料之中。但

是政府的策略也有值得檢討之處。六年

來，外交部的策略總是透過友邦提案，先

是希望聯合國大會成立「特別研究委員

會」，來討論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可行方

案，再來是要求聯合國大會重新檢討1971

年所通過的二七五八號決議，以期達到所謂

「分裂國家平行代表權」的模式，用「中

華民國」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名稱參

與。  

 但是，這是錯誤的策略。為什麼？因為

用「中華民國」的名義，要求重新檢討27

年前的聯大決議案，只會挑戰到中華人民

共和國代表中國的合法性，容易讓人形成

當年「中國代表權之爭重演」的印象，而

混淆了島國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基本立場。

同時，在委託友邦的間接方式之下，也無

法發揮主動直接的功能。  

 台灣要加入聯合國，不是「重返」聯合  

國，因中國已佔有席位，不該再用「中華

民國」的招牌。  

 台灣要加入聯合國的上策是名正言順、

正正堂堂，以「台灣」的名份，主動直接

申請做為聯合國的一個新會員國，展現台

灣是一個主權獨立、愛好和平的國家。如

此，根據聯合國憲章第四條新會員國入會的

條件及程序申請，才能明確表達台灣要做一

個聯合國新會員國的意願，而不僅僅含糊其

詞敷衍了事，雖然申請入會案勢將被中國在

安理會中否決，但是中國濫用否決權，將逐

漸引起國際間對台灣的瞭解、同情與支持。  

 台灣加入的中策則是循觀察員的方式，

由聯合國大會通過加入，就不必擔心中國

有否決權的問題。先以觀察員身份參與，

在聯合國學習累積經驗，為成為一個正式

會員國做踏實的準備。  

 雖然中國不斷在國際社會採取圍堵策

略，處心積慮要孤立我們、打壓我們，但

是島國台灣的人民要更加有勇氣、有信心，

共同努力，用台灣的名義與身份加入聯合

國，以突破中國的外交封鎖。  

 今日，咱必須名正言順以「台灣」的名份

從事國際外交，申請入會，才能理直氣壯，

發揮做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之最大功能。 

 咱要持續不斷努力，長期奮戰，直到成

功的一日。（本文刊載於 1998年10月6日

自由時報新世紀智庫評論。）     ◎ 
 


